
理学院关于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工作的通知

新的学期即将开始，为确保本学期开学教学工作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省市有

关秋季学期开学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学校《关于 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报到工

作的通知》和学校疫情防控 62号文件《关于做好 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以及教务处《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开学教

学工作方案》要求，结合理学院实际，对 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教学工作通知

如下：

一、上课安排

1.正式上课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29 日（周一）。

2.学生需按照学校要求按时返校，学生返校后，符合防控要求的，原则上采

取线下教学。根据疫情变化，是否调整为线上教学，再作通知。

3.对达不到开展线下教学条件的教学班级，由任课教师提交《线上授课申请

表》（见附件 1），经学院防控领导小组审批并报教务处备案后进行线上教学。

二、授课要求

1.授课教师根据“一课一策”的要求，按照既定教学日历时间安排做好相关教

学安排，并随时做好转为线上教学的准备。

2.采用线上教学方式进行授课的，不能以让学生观看非授课教师本人主讲课

程的方式进行线上教学，直播教学建议使用腾讯课堂。要做到对在线签到、在线

答疑、作业布置和批改、在线考核以及过程性学习数据等情况进行监控。若出现

同一门课程存在线上与线下两种授课方式同时进行时，线上教学要求和进度要与

线下教学保持一致。学生在线出勤、作业完成情况等记入平时成绩。

3.由于微信群无法实现资料保存等问题，故要求每位任课教师为每一门课程

建一个钉钉群或“QQ群”，群名取名标准为：“课程名-教师姓名-班级-上课时间-

原上课地点”，例如：电子商务-张三-20200711-周一第 1、2节-32_101。于 8月

22 日前在浙政钉理学院群内在线填写《2022-2023-1 开课课程群信息汇总-理学

院》表格，（建群有难度的老师请联系教学办姜敏老师）。

4.上课时间：为避免教学混乱，请任课老师按照原定课表和上课时间表准时

上下课，如遇特殊问题，请及时联系教学办姜敏老师。

5.每位授课教师在线上授课期间或所授课程部分学生因疫情原因无法返校



参加线下授课的，均须明确课程答疑方式及时间，并及时通知授课学生。对不适

合开展线上教学的课程，授课教师应登录“教学管理信息服务平台”申请调课，经

审核批准后通知授课班级学生，待恢复线下教学后及时补课。

6.关于实践周安排，学院将根据学校汇总情况及时通知全体老师，请各位老

师留意邮箱、微信、短信信息。

7.日常教学期间，教师、学生都应自觉遵守学校防控要求，确保日常教学运

行的顺利进行。任课老师需要加强因病缺勤管理，做好缺勤、早退、请假记录，

对因病缺勤的同学及时追访，并在 24 小时内上报学院教学办。

8.实验课安排不早于第二周开始。试验中心根据学生返校情况结合学校要求

统一协调安排，如情况有变动，以学校通知为准。

9.教学督导要配合进行线上不定时抽检，发现问题及时更正，并接收教师及

学生的反馈。

三、毕业生工作

1.请各位导师督促并按计划做好 2019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2.各专业结合《湖州师范学院 2023 届教育实习统计汇总表》学生实习单位

情况，对接联系学校（基地），做好教育实习进场等事项。自主实习学生尽快自

行联系实习学校做好实习准备工作，有特殊情况的学生请及时和教学办联系。

3.学校将于近期组织召开实习推进会暨“浙师智慧教师教育平台”培训会（线

上），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4.教育实习相关材料修订完后，将放至教务处网站“下载专区-教师教育”模

块。

四、开学补考、缓考正常进行。因疫情影响暂不返校学生补考、缓考采取线

上考试的方式。

五、按照《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2022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报送及专家推荐工作的通知》要求，2022 年 8月 20日至 9月 25日期间，

经匿名处理过的 2022届毕业论文及附件材料均需通过全国抽检信息平台导入，

请各位指导教师按照学校和学院抽检通知按时完成相应工作。

六、其他未尽事宜，学院将根据学校文件精神，另行发布通知。

理学院

2022年 8月 20日



附件 1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线上授课申请表

学院 班级

课程名称 教师姓名

上课时间

上课地点

班级人数 教室座位数

申请

线上

授课

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 院

防 控

领 导

小 组

意见
签名（盖章）年 月 日


